
疏勒县英尔力克乡村级小学食堂维修承包合同

甲方：疏勒县英尔力克乡中心小学

乙方：喀什森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为确保垃圾处理项目工作顺利完成，经甲乙双方自由协商，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具体情况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

签订本合同书，以约束双方共同遵守

一、承包项目：

项目名称：英尔力克乡（10 村、11 村、14）村小学食堂维修。

二、承包方式：

包工包料，不得转包。

三、承包价格：

经在政采云平台竞价中标的项目成交金额 23878.00 元（报

价单为主）。



四、项目服务内容：

乙方按照英尔力克乡村级小学食堂维修清单给甲方提供设

备和安装服务。乙方保证签订合同后 7 天之内完成施工作业并交

给甲方的验收。乙方提供的设备质量保质期是 1 年。

五、安全要求：

1. 乙方进入施工现场必须规范使用水、电等。

2. 粉刷使用的木凳、支架应搭设平稳牢固，架子上堆放材料不

得过于集中，放置平稳。

3. 搭设脚手架不得有跷头板，严禁脚手板支搁在门窗、上下水

的管道上。

4. 操作前应检查架子、高凳等是否牢固，如发现不安全地方立

即作加固等处理。

5. 严禁从窗口向下随意抛掷东西。

6. 操作中影响施工及安全的物品及时搬离。

7. 其他需乙方注意的安全事宜。

六、甲方职责：

1. 提供工程中所需水电。

七、乙方职责：

1. 按时按质量要求完成工程内容。

保证施工过程中人员安全以及施工场地内原有设备的完整。

八、结算方式：

最终工程金额第三方审计价为准，一次性付款。



本合同书一经签定双方均应自觉履行合同义务，不得返悔。

本合同书一式 3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1份。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

效，至工程款结清后自然失效。

甲方(公章)：疏勒县英尔力克乡中心小学 乙方(公章)：喀什森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_ _ 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____ _____

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